
附圖一 

 

 

備註：標示藍色部分為允許纜線佈設範圍 

距箱涵頂版箱涵
淨高 20%(0.2H)
水平線以內，且
距箱涵頂版 40 公
分內，允許佈設 

0.2H且未超
過40公分 

H:箱涵淨高 

 箱涵 

 20公分 

距側溝蓋底 
版20公分內 
，允許佈設 

側溝寬度未達30
公分不得暫掛 

側溝深度未達40
公分不得暫掛 

距涵管頂點兩側
各 15 公分外，至
頂點下方管內徑
15%(0.15D) 水平
線以內之管壁，
允許佈設 

D:管內徑 

 涵管 

0.15D 

 側溝 

15公分 15公分 



附圖二 

 

管徑 20公分至 50公分之污水管： 

 

 

 

 

 

 

管徑超過 50公分之污水管： 

 

備註：標示藍色部分為允許纜線佈設範圍 

管頂點下方管徑
10%(0.1D) 水 平
線以內之管壁 

D:直徑 

管頂點下方管徑
20%(0.2D) 水 平
線以內之管壁 

D:直徑 

0.2D 

0.1D 


